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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中基层公安机关职能属性及原则概述 

魏鸿勋 

（四川警察学院思政部  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有效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基层公安机关忠诚践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总任务的重要实践活动。基层公安机关必
须准确定位自身职能属性，树立清晰原则，依法有效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治安，有效履行自身职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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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利益格局重组、社会形态重塑等原因导致

多领域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而这些社会矛盾短期内无法得到有

效解决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基层公安机关作为维

护国家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前沿力量，有效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

件成为了基层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基层一线公安

机关在具体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却常因无法对自身职

能属性进行准确定位，缺少原则把控。因此，让基层公安民警

感到无所适从，无法及时准确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和处置群体性

事件。对群体性事件中基层公安机关职能属性进行准确定位，

明确原则，寻求有效解决措施与办法，必将使基层公安机关有

效化解工作梗阻点，有效、有力应对和处置好群体性事件。 

一、基层公安机关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属性
定位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处

置行动中，党委和政府是集组织、指挥、决策为一身的统一体。

基层公安机关作为基层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的专门职能机关，要

在基层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为应对和处置行动的指挥机

构出谋划策，坚决执行党委和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参与现场

处置的组织决策，维护正规有序的现场环境，切实履行好所担

负的职责任务。 

（二）基层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责定位 

群体性事件起因多样，涉及范围广，必须集合多部门力量

进行集中统一应对和处置。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应在当地党委

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自身职能属性，准确自我定位，充

分发挥与其他单位的联动作用，通过情报研判、秩序维护、交

通管制、打击犯罪等工作控制事态发展，重点解决引发群体性

事件的根本矛盾。具体而言，基层公安机关要在群体性事件的

应对和处置中当好本级党委和政府的参谋、助手，坚持按照先

请示、再解释、再协商、再执行的程序方式，随时掌控群体性

事件的实时发展动向，根据事件实时、实地、实情准确评估，

及时向党委和政府提出针对性解决策略及建议，根据党委和政

府的统一部署，适时适度出动警力及相关装备，现场解释相关

政策，回答相关问题，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疏导、化解和对话工

作等。 

（二）基层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任务定位 

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

基层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现场秩序，化解矛盾，防止过

激行为，严防局势失控。具体而言就是：第一，掌握情况，宣

传教育。及时收集、掌控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中

的实时动态信息，做好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化解和群体性事件

的防范处置工作。要及时了解掌握情况，适时开展法制宣传教

育，强化政策说服，使不明情况的围观群众有序疏散，撤离现

场。同时，要积极对受伤人员进行送医救治。第二，维护社会

秩序。基层公安机关要强化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和事件现场秩

序的维护，保护党政机关和重点项目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确保

各警卫对象、目标的人身绝对安全，做好秘密调查、审查取证

工作，对现场聚集人员参与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进行全面搜集

和固定，做好后期侦查。第三，制止并打击违法犯罪。依法合

理采取强制性措施，对现场局势进行有效管制，做好现场警戒

部署，抢占有利地形，合理布置机动增援力量; 对教唆、帮助、

参与、策划群体性事件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以及在网络上进行

污蔑造谣、恶意中伤、添油加醋、煽动不明真相群众的境内外

敌对势力和不法人员，应及时揭露和依法打击，并在主流媒体

发布权威信息，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 

二、基层公安机关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则把控 
根据国家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基层公

安机关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服从集中统一领导。党委和政府是应对和处置群体

性事件的第一责任人，也是最高指挥单元。实践中，绝大多数

群体性事件其起因并公安机关及相关执法活动，反而是在中后

期的应对和处置过程中逐步将矛盾集于公安机关及其相关执法

活动的。因此，基层公安机关要厘清工作界限，服从党委和政

府的统一领导，依法规范应对和处置事件，及时妥善解决问题。

基层公安机关要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健全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机制，发挥自身力量优势，发挥治安联防组织的重要作

用，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应对和处置合力。一方面，基层公安

机关要充分利用自身基础工作优势，全面掌握事件整体动态状

况，形成高效科学的分析研判，保证对上级指挥机构参谋助手

职能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要有效发挥“刀把子”作用，按

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命令，及时掌握信息，搜集、固定违法犯

罪证据，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果断

处置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和人民生命安全的群体性事件。 

（二）坚定“三个维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整个公安

机关的根本宗旨，要坚定维护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维护社会稳定的旗帜，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基层公安机

关是执法机关，担负着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的重要使命，要坚

决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我们的国

家是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必须坚决打击、依法严惩少数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发展稳定

三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有机统一，基层公安机关是维护社

会稳定的重要基层职能机关，必须着眼于是否维护国家法制，

是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坚持“三个慎用”。“三个慎用”主要是指根据“理

性、平和、文明、规范”标准要求，慎用警力、慎用警械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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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慎用强制措施。需要说明，慎用并不是不用，要在事先明

确使用武力底线基础上，按照制止犯罪、不伤害群众、保护自

己”的基本宗旨，有效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为目的，根据实际需

要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和使用的强度，尽可能减少对执法对

象的人身伤害，降低对一线公安民警自身的伤害风险。 

（四）防止矛盾激化。基层公安机关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

事件时应依照“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可散不可聚”方法

进行应对和处置，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疏导，引导群众通过正

常、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基层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事发之前

的排除、管控、化解矛盾阶段，这是有效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

件的重中之重。首要要从整体上控制现场局势，安抚人群情绪，

及时将疏导、疏散聚集人群，预设封锁控制警戒线，充分发挥

政策感召、法制教育的作用，及时提出解决问题方案，保护群

众合法利益。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

件时，要坚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闻警而动，及早化解矛盾，

将群体性事件平息在萌芽状态，控制在基层，防止事态扩大升

级。处置时，基层公安机关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加以灵

活处置，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使现场聚集人

员及广大群众懂得使用合法方式、合规程序来表达合理的利益

诉求，坚决杜绝“法不责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

闹不解决”等思想。基层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政策界限

办事，讲究策略、方法，防止由于自身人员失控或失职所造成

的激化矛盾、扩大事态。 

（五）敢于依法果断处置。需要明确，基层公安机关在应

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所运用的任何战术，都是以减轻、阻遏、

制止和打击犯罪为目的，在此目的之下所应用的程序、措施、

方法都必须严格依法而行。在群体性事件应对和处置过程中，

必须坚持刚柔并进，既不能无原则迁就，也不能一味强制，要

做到有理有力有节，以协商、调节处置最好。在群体性事件态

势恶化或失控情况下，严禁令出多门、朝令夕改、临阵退缩、

畏首畏尾等现象和行为。需要特别指出，一旦出现聚众冲击党

政机关、阻塞交通、打砸抢烧、妨碍公务等行为时，则必须果

断决策，坚决处置; 当有人大肆煽动群众激化矛盾，捏造散布谣

言干扰正常的处置行动，甚至趁乱实施偷抢、寻衅滋事等违法

犯罪活动时，则应给以有力打击，以控制局势，稳定人心; 对散

布谣言、围堵冲击党政机关、打砸抢烧或者扣押人质，造成人

员伤亡等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应抓住时机，坚决依法果断处置，

以平息事态，防止事态继续蔓延。 

（六）优化处置模式原则。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必然是基

于某种利益诉求的群体，这类诉求群体有些利益诉求必然是合

理性与不合理的混杂体，因此应当划归人民内部矛盾。如果简

单采取强制措施，会将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难以有

效真正解决社会矛盾。因此，需要深刻认识到，社会矛盾的解

决需要依靠科学方法，警察不能够完全承担解决社会矛盾和纠

纷的主要责任，其他相关部门更应该主动分担这些责任。警察

是国家的公共资源，不应该成为某些特殊人群或者特殊部门的

工具，执法过程中应该公正、中立，树立警察的权威。警力过

度频繁使用，只会造成警察的权威性逐渐的削弱，威慑力越来

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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